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须提供的资料及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资料

（一）其它资料

1、依据磋商文件要求，供应商认为有必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2、其他可以证明供应商实力的文件。

3、若无此页内容，须无须提供。



（二）不参与投标告知函

根据《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要求。供应商登记获取采购文件后，

如不参与本项目投标，须在递交投标响应截止时间前一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代理机构。否则，

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向财政部门反映情况并提供相应的佐证。供应商一年内累计出现三次该情形，将

被监管部门记录为失信行为。

不参与投标告知函

陕西朗屹恒基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我单位（ 单位名称 ）于 年 月 日获取 项目

名称 采购文件，经我单位研究决定，由于 （不参与理由） 。确认不参与关于

的投标活动。

特此说明！

单位名称（盖章）：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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